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實驗室廢棄物清運流程 

實驗室廢棄物清

運處理

一般性事業廢棄物

(非化學性、生物醫

療、感染性廢棄物)

特殊實驗室廢棄物

(化學性、生物醫
療、感染性廢棄

物)

依廢棄物

狀態分類

依總務處事務
組規定「垃圾
不落地」，定

點、定時丟棄

液體廢棄

物

生物醫療、感染性固

體廢棄物
化學性固體

廢棄物(類
別；I類)

實驗室液體廢

棄物產出量

(數量統計、標

示及申報進場)

實驗室生物醫療、
感染性廢棄物混合物

產出量(數量統計、

標示及貯存)

放入冷藏櫃保存

會腐壞、產生臭
味或造成感染之
實驗室生物性、

感染性廢棄物

不會腐壞、產生臭
味或造成感染之實
驗室生物性、感染

性廢棄物

妥善保存於室
內，避免盛裝容

器破裂

固體廢棄
物性質分

類

具感染性廢棄物先以高
溫高壓滅菌，容器標示
貯存時間及感染性廢棄
物，且註明系所實驗室

名稱及負責人 

每月第2 及第4 
個星期二下午
14 時至16 時進

場貯存

 (液體廢棄物)
 聯絡廠商上下學期各一次   

清運處理

實驗室固體廢棄物

產出量(數量統計、標

示及貯存)

安環中心每月5日
前彙整向主管機

關申報 (固體廢棄物)

每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二上午9點，

指定地點依序進行清運處理

安環中心每月5日前彙整向

主管機關申報

 

 

✽依「事業廢棄物貯存
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
準」妥善貯存 


